	變更事業單位名稱申請書(函)

	主旨：
	本公司新購危險性設備(原設備編號  　 　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共          座) 
計           座，申請變更事業單位名稱，敬請換發新證，請 查照。

	說明：


	1、 依據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第165條。
2、 該設備原屬       　市(縣)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
業經讓渡本公司。 

	附件：
	□讓渡相關證明文件
□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相關公司登記證明
□原合格證（明）或檢查結果證明正本
□換證費每座捌佰元（支票或匯票  抬頭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）
□檢查申請書及檢查規費（支票或匯票  抬頭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）


	此 致

         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

          806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4樓之1 
          電話:07-3333801
公司行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章)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章)

公司地址：

聯絡地址：

公司聯絡人：

聯絡電話＆手機號碼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


